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依次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下称“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下称“A股类别股东会议”）

及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下称“H股类别股东会议”，上述会议以下合称“本次会

议”）。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8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武钢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44名，代表股份数1,285,783,5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0.4526%（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5年 5月 13日，公司总股本为 4,225,
067,647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828,173股，因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222,239,474股）。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名，持有股份数1,125,652,557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7.5460%，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7名，持有股份数960,902,116股，占

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328%；现场出席会议的H股股东 1名，持有股份数

164,750,441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132%。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 936名，持有股份数 160,131,031股，占公司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4540%。

（二）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943名，代表股份数1,121,033,147股，占公

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5063%。（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5年 5月 13日，公

司A股股份数为3,451,495,248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828,173股，因上市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本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为3,448,667,075股）。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7名，持有A股股份数960,902,116股，

占公司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议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85.7158%。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936名，持有A股股份数160,131,031股，占公司出席A股类别股

东会议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14.2842%。

（三）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H股股份数为

165,100,440股，占公司H股股份总数的21.3426%。

董事八名，监事四名，高级管理人员四名，其中董事武钢先生、曹志刚先生、刘日新先生、

杨丽迎女士、张旭东先生、杨剑萍女士、曾宪芬先生及魏炜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律师及

点票监察员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议案内容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A股股份的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

股数

1,282,554,677
1,282,410,077
1,282,396,177
1,282,394,777
1,282,350,295
1,277,638,590
1,282,187,932
1,282,485,632

占比

99.7489%
99.7376%
99.7365%
99.7364%
99.7330%
99.3665%
99.7204%
99.7435%

反对

股数

2,910,816
3,053,216
3,050,216
3,070,316
3,092,853
7,759,358
3,094,116
2,914,516

占比

0.2264%
0.2375%
0.2372%
0.2388%
0.2405%
0.6035%
0.2406%
0.2267%

弃权

股数

318,095
320,295
337,195
318,495
340,440
385,640
501,540
383,440

占比

0.0247%
0.0249%
0.0262%
0.0248%
0.0265%
0.0300%
0.0390%
0.029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议案内容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A股股份的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

股数

321,880,961
321,736,361
321,722,461
321,721,061
321,676,579
316,964,874
321,514,216
321,811,916

占比

99.0068%
98.9623%
98.9581%
98.9576%
98.9440%
97.4947%
98.8940%
98.9856%

反对

股数

2,910,816
3,053,216
3,050,216
3,070,316
3,092,853
7,759,358
3,094,116
2,914,516

占比

0.8953%
0.9391%
0.9382%
0.9444%
0.9513%
2.3867%
0.9517%
0.8965%

弃权

股数

318,095
320,295
337,195
318,495
340,440
385,640
501,540
383,440

占比

0.0978%
0.0985%
0.1037%
0.0980%
0.1047%
0.1186%
0.1543%
0.1179%

A股股东表决结果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内容
同意

股数 占比

反对

股数 占比

弃权

股数 占比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A股股份的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1,118,505,263
1,118,360,663
1,118,346,763
1,118,345,363
1,118,300,881
1,117,380,176
1,118,138,518
1,118,436,218

99.7745%
99.7616%
99.7604%
99.7602%
99.7563%
99.6741%
99.7418%
99.7683%

2,209,789
2,352,189
2,349,189
2,369,289
2,391,826
3,267,331
2,393,089
2,213,489

0.1971%
0.2098%
0.2096%
0.2113%
0.2134%
0.2915%
0.2135%
0.1975%

318,095
320,295
337,195
318,495
340,440
385,640
501,540
383,440

0.0284%
0.0286%
0.0301%
0.0284%
0.0304%
0.0344%
0.0447%
0.0342%

H股股东表决结果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H股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议案内容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A股股份的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

股数

164,049,414
164,049,414
164,049,414
164,049,414
164,049,414
160,258,414
164,049,414
164,049,414

占比

99.5745%
99.5745%
99.5745%
99.5745%
99.5745%
97.2734%
99.5745%
99.5745%

反对

股数

701,027
701,027
701,027
701,027
701,027
4,492,027
701,027
701,027

占比

0.4255%
0.4255%
0.4255%
0.4255%
0.4255%
2.7266%
0.4255%
0.4255%

弃权

股数

0
0
0
0
0
0
0
0

占比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二）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议案内容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A股股份的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

股数

1,118,505,263
1,118,360,663
1,118,346,763
1,118,345,363
1,118,300,881
1,117,380,176
1,118,138,518
1,118,436,218

占比

99.7745%
99.7616%
99.7604%
99.7602%
99.7563%
99.6741%
99.7418%
99.7683%

反对

股数

2,209,789
2,352,189
2,349,189
2,369,289
2,391,826
3,267,331
2,393,089
2,213,489

占比

0.1971%
0.2098%
0.2096%
0.2113%
0.2134%
0.2915%
0.2135%
0.1975%

弃权

股数

318,095
320,295
337,195
318,495
340,440
385,640
501,540
383,440

占比

0.0284%
0.0286%
0.0301%
0.0284%
0.0304%
0.0344%
0.0447%
0.0342%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议案内容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A股股份的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

股数

157,831,547
157,686,947
157,673,047
157,671,647
157,627,165
156,706,460
157,464,802
157,762,502

占比

98.4236%
98.3334%
98.3248%
98.3239%
98.2962%
97.7220%
98.1949%
98.3806%

反对

股数

2,209,789
2,352,189
2,349,189
2,369,289
2,391,826
3,267,331
2,393,089
2,213,489

占比

1.3780%
1.4668%
1.4650%
1.4775%
1.4915%
2.0375%
1.4923%
1.3803%

弃权

股数

318,095
320,295
337,195
318,495
340,440
385,640
501,540
383,440

占比

0.1984%
0.1997%
0.2103%
0.1986%
0.2123%
0.2405%
0.3128%
0.2391%

（三）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全体股东表决结果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议案内容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A股股份的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

股数

164,412,413
164,412,413
164,412,413
164,412,413
164,412,413
160,621,413
164,412,413
164,412,413

占比

99.5833%
99.5833%
99.5833%
99.5833%
99.5833%
97.2871%
99.5833%
99.5833%

反对

股数

688,027
688,027
688,027
688,027
688,027
4,479,027
688,027
688,027

占比

0.4167%
0.4167%
0.4167%
0.4167%
0.4167%
2.7129%
0.4167%
0.4167%

弃权

股数

0
0
0
0
0
0
0
0

占比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

别股东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hkexnews.hk）的相关公告。

五、监票与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吴琥律师、李琳楚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

别股东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指定媒体《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002202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2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家海先生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民和路945号传化大厦会议室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

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公司治理细则》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2人，代表股份 1,715,958,5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1.5487％。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624,639,8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273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5人，代表股份 91,318,7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55％。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9人，代表股份104,265,9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7399％。
会议由周家海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708,787,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1％；反对5,803,

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2％；弃权1,367,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094,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1224％；反对 5,803,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60％；弃权1,3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6％。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08,78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2％；

反对5,80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1％；弃权1,367,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095,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1234％；反对 5,80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49％；弃权1,3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6％。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708,78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2％；反对5,802,

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1％；弃权1,367,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095,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1234％；反对 5,80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49％；弃权1,3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6％。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708,78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22％；反对5,802,

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1％；弃权1,367,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095,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1234％；反对 5,802,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49％；弃权1,3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6％。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9,502,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38％；反对5,419,

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弃权1,036,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809,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8081％；反对 5,419,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976％；弃权1,03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4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2025年度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608,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17％；反对6,369,

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2％；弃权97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6,916,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2.9509％；反对 6,369,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093％；弃权97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98％。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836,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9％；反对6,092,

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1％；弃权1,029,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143,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1693％；反对 6,092,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436％；弃权1,0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72％。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812,4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35％；反对6,079,

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3％；弃权1,066,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119,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1462％；反对 6,079,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312％；弃权1,0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26％。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参与投票的股东中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
同意97,222,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445％；反对6,036,2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93％；弃权1,00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222,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2445％；反对 6,036,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893％；弃权1,00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62％。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2,244,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08％；反对12,706,

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05％；弃权1,00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0,551,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8468％；反对12,706,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867％；弃权1,00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65％。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729,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7％；反对5,783,

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0％；弃权1,445,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037,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0669％；反对 5,783,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470％；弃权1,44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61％。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传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参与投票的股东中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徐冠巨先生、徐观宝先生进行了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
同意94,815,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358％；反对8,477,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09％；弃权9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4,815,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0.9358％；反对 8,477,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09％；弃权9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3％。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即将届满及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960,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22％；反对5,784,

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1％；弃权1,213,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267,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2879％；反对 5,784,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479％；弃权1,2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2％。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2,298,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40％；反对12,679,

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9％；弃权9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0,606,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8992％；反对12,679,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605％；弃权9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3％。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541,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78％；反对6,444,

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5％；弃权9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6,849,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2.8868％；反对 6,444,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805％；弃权9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27％。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08,938,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9％；反对6,047,

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25％；弃权9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7,245,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2673％；反对 6,047,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005％；弃权9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2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马洪伟、吴旻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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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4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张志先生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13人，代表股份193,136,4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5.389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185,147,0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92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0人，代表股份7,989,3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63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08人，代表股份38,109,2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983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8人，代表股份30,119,88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519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90人，代表股份7,989,35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9％。

2、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

见证了本次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年度述职。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92,497,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94％；反对 608,
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1％；弃权2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7,470,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47％；反对608,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967％；弃权2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6％。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92,769,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3％；反对 334,
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0％；弃权32,2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7,742,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85％；反对334,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769％；弃权32,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6％。

3、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同意 192,492,7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67％；反对 611,
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5％；弃权32,3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7,465,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111％；反对611,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039％；弃权32,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92,767,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0％；反对 336,
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5％；弃权31,9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7,74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19％；反对336,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842％；弃权31,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92,661,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40％；反对 442,
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4％；弃权3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7,634,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32％；反对442,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624％；弃权3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4％。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192,768,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5％；反对 335,
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9％；弃权32,0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7,741,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48％；反对335,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811％；弃权32,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1％。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192,708,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7％；反对 392,
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4％；弃权34,68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7,681,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84％；反对392,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306％；弃权34,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192,709,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7％；反对 394,
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0％；弃权33,2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7,681,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87％；反对394,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341％；弃权33,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188,132,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089％；反对4,966,
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13％；弃权38,2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3,104,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685％；反对 4,966,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0311％；弃权38,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160,451,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23％；反对 328,
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9％；弃权134,7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7％。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4,773,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56％；反对328,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3004％；弃权 13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3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张志先生、王涛先生、李升付先生、林霄舸先生、方旺林先

生与本议案具有关联关系，上述股东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大额银行承兑汇票质押开具小额银行承兑汇票的议案》

同意188,110,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979％；反对4,889,
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5％；弃权136,3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6％。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3,083,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126％；反对 4,889,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8296％；弃权13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8％。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189,168,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53％；反对3,832,
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43％；弃权135,8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3％。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4,140,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870％；反对 3,832,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565％；弃权135,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65％。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192,599,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2％；反对 395,
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9％；弃权140,8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7,572,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21％；反对395,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383％；弃权140,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6％。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92,675,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2％；反对 332,
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0％；弃权128,9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8％。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7,647,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97％；反对332,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719％；弃权128,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浩律师、鲁蓉蓉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

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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